
 

 

公民黨就《農曆新年墟市有關的政策及事宜》提交意見書 

 

墟市(Bazaar)原指農村的市集，是商販自行參與而自然形成的經濟活動場所。墟市

亦是華南地區風俗，漁民和農民逢初一或十五趕墟期，售賣多出的鮮魚蔬菜，「趁

墟」就是形容墟市熱鬧盛況。 

 

香港城市化後，農村式墟市已不存在。雖然商場街市林立，但在連鎖式財團主導

下，貨種越趨單一高檔，舖租亦越趨高昂，基層市民負擔沉重而缺乏選擇。而自

發的墟市和夜市，正好補充居民失去的選擇。同時讓未能進入勞動市場的基層有

彈性地投入生產，恢復社區基層的經濟活力。而當中居民的互動交流，更可促進

基層互助關懷，建立地區歸屬感。 

 

由此可見，墟市不應該只是一種節日或旅遊項目，而是一種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

經濟(Informal Economy)。可是現行政策只有「管理」角度，卻沒有「發展」角度。

而將小販政策歸於「食物及環境衛生」事務，只是忽視墟市為社區帶來的經濟效

益。 

 

受壓抑的墟市需要 

 

諷剌的是，就算在管理角度而言，政府亦無意管理，往往拋出衞生和安全的問題

後，卻無著實的去解決困難，只是在解決墟市的出現。結果申辦墟市往往都由民

間團體主導，但礙於手續極為繁複，往往難以成功或無以為繼。政府一方面懦弱

不承擔，一方面不簡化手續以開放民間力量，整個管治思維都是極不進步，是典

形少做少錯的官僚思維。 

 

而對於制訂墟市政策，政府更只是抱持所謂「開放態度」，永遠不提出具體的落

實細節和時間表，是完全無任何的政策意志。 

 

因此，公民黨要求政府立即正視基層市民需要，儘快訂立及發展長遠的墟市政策，

推動各區基層墟市的發展。 

 

卸責式推展政策 

 

食環署於十一月中向油尖旺區議會提交建議，明年農曆年在旺角麥花臣球場舉辦

約有 40 檔的熟食墟市，作為政府推出長遠墟市政策的第一步，方案隨即於 1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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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日被油尖旺區議會否決。 

 

回看旺角麥花臣球場熟食墟市的建議，檔主不能用明火煮食，經營時間只可到零

晨２點等措拖，根本不能切合檔主的需要及疏導居民的憂慮。而政府事前亦沒有

嘗試去解決這些技術問題，更沒有事前諮詢就直接推出政策。難道區議會作為無

行政實權的諮詢架構，就有能力去解決明火煮食的困難嗎？ 

 

其實建議被否決是幾乎是可預見的。政府多年來並無統一的墟市政策，只是多次

強調「有關露天市集的建議應由區內人士提出，並取得區內居民及相關區議會的

普遍支持」才推行。可是在缺乏配套及長遠的政策設計保護下，地區當然難以疏

導周遭居民的憂慮。將發展墟市的責任下卸，其實只是讓建議消亡於地區各項勢

力之中。 

 

對於政府有意舉辦合法墟市，很多流動小販都表示如果租金及其他規矩合理，他

們就願意捨棄流動小販的身份，正式走入墟市，接受政府的監管。因為墟市這類

型的本土經濟模式，可讓基層市民在區內小本經營謀生。公民黨認為，政府應汲

取麥花臣熟食墟市的教訓，從根本解決技術困難，切勿再借區議會說「不」。 

 

總結 

公民黨相信墟市可讓基層市民減輕經濟壓力，紓緩社區的貧窮狀況。因此，我們

要求： 

1. 正視基層市民需要，儘快訂立及發展長遠的墟市政策，推動各區基層墟市的

發展； 

2. 政府主動研究，盡快解決所有設立墟市的技術性問題； 

3. 政府主動與當區居民溝通，共商墟市的設置；及 

4. 研究簽發牌照予富特色的小販以保存本土文化。 

 




